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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中国足球协会杯（女子）规程 

 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中国足球协会杯（女子）是由各会员协会女足队伍、全

国各地方女子足球俱乐部参加的全国高水平成年女子足球赛事之一

（以下简称“女子足协杯”）。 

第二条  女子足协杯由中国足球协会主办，有关会员协会和单位

承办。 

 

第二章  安保与保险 

第三条  安  保 

（一）承办赛区以及相关政府机构有责任在各个赛事相关地点

（包括赛场和赛场周边区域、道路及相关场所）制定并执行充分的

安保措施，安保措施覆盖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所有相关人员： 

1．所有参赛队运动员、官员及工作人员； 

2．所有竞赛官员和工作人员； 

3．媒体人员； 

4．赞助商及商业合作伙伴； 

5．现场观众。 

（二）承办赛区应根据《全国足球赛区安全秩序规定》和《加

强全国足球比赛安全管理工作的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，协同当地

公安机关，制定并向中国足球协会提交一份赛区安保计划。 

（三）为保障运动员和比赛官员人身安全，承办赛区必须在体

育场为运动员和比赛官员提供安全、独立的进出通道。 

（四）如果未对安保做出有效安排和计划，承办赛区将会受到

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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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保  险 

（一）参赛队或赛区应对举办的女子足协杯相关联的风险和责

任进行投保，此类保险应可向受伤人员或者受损物品和财产承担确

定的适当数额的赔偿责任。 

（二）各参赛队对其在赛区的风险应当自行承担，可通过适当

的保险合同进行覆盖。 

（三）各参赛队须自行负责其代表团在本项赛事中包括官员和

运动员的保险问题（包括住院和外科手术），并且参赛队必须保证

中国足协、承办赛区免遭此类诉讼或者承担责任。 

 

第三章  技术规程 

第五条  符合下述条件的参赛队可以报名参加女子足协杯： 

所有女足俱乐部（运动队）必须是在所属中国足协会员协会或中

国足球协会完成注册。 

第六条  符合下述条件的运动员可以报名参加女子足协杯： 

（一）所有女足俱乐部（运动队）运动员必须完成在所属会员协

会和中国足球协会注册，取得《中国足球协会职业球员卡》（或取得

球员卡编码）。 

（二）2006 年 12 月 31 日（含）以前出生的运动员可报名并参

赛。 

第七条  符合下述条件的教练员可以报名参加女子足协杯： 

严格执行中国足球协会教练员持证上岗的有关规定，参赛队主教

练原则上须持有 A级教练员岗位培训证书或同等及以上级别证书，助

理教练原则上须持有 B 级及以上教练员岗位培训证书，并已完成在中

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和中国足球协会注册。 

第八条  符合下述条件的医务人员可以参加女子足协杯 

（一）拥有专业医务人员岗位培训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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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隶属于参赛队；或者已与参赛队签订工作合同。 

第九条  参赛报名 

（一）队伍报名时必须将队名全称和简称填写在报名单上。俱乐

部队名全称为：地域名+俱乐部名+队名；简称为：地域名+参赛队名，

长度不超过七个字。队伍全称和简称应与其参加当年女超联赛、女甲

联赛等赛事相符。 

（二）未经中国足协同意，任何球队不得以任何理由中途退赛，

如有退出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。 

（三）各参赛队报名时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1. 每队报名的官员不超过10人，其中至少应包含：领队1名、主

教练1名、助理教练员2名（含守门员教练1名）、队医1名。其中领队

和主教练为球队赛风赛纪负责人。 

2. 运动员报名最多为30名（包括最多报名3名外籍运动员，守门

员不得报名港澳台和外籍运动员），每场比赛最多可同时上场2名外

籍运动员。夏季转会窗口新转入、注册的运动员可以补报参赛，各参

赛队补报后运动员总数最多仍为30名。 

3．运动员报名号码为1-60号，女子足协杯运动员报名号码一经

确定不得更改，须与2023年女超联赛、女甲联赛等赛事报名号码保持

一致。其中，1号必须为守门员，报名运动员中不少于3名守门员。 

4. 参赛队报名时，须填报两套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（包括上衣、

短裤、球袜和守门员上衣、短裤、球袜），注明主色和副色。 

5.各参赛队须按照中国足球协会统一制式的报名单一式三份，逐

项认真填写齐全，由俱乐部、所属会员协会加盖公章确认；同时各参

赛队在报名表上需加盖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医务章或附二级甲等以上

综合医院出具的健康诊断证明，以证明所有报名官员和运动员身体健

康，适合参加本项赛事。 

（四）补充报名和报名变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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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动队主教练、助理教练员、守门员或体能教练员变更时，必须

事先向中国足协女子足球部申报，经审核批准后方能变更并随队工

作。 

第十条  竞赛办法 

女子足协杯采取混合赛制进行。 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： 

根据 2023 年女子足协杯报名情况以及 2022 年女子足协杯成绩

排名进行分档并抽签，具体办法另行通知。第一阶段比赛采取单循环

赛制，各小组进行 3 轮比赛。 

    （二）第二阶段： 

第二阶段采取淘汰赛制。1-8 名排位赛和 9-16 名排位赛分别按

照四分之一决赛、半决赛和决赛的单场淘汰赛赛制排定 1-16 名最终

名次。 

第十一条 决定名次办法 

 （一）小组单循环赛 

1.每队胜一场得３分、平一场得１分、负一场得０分。 

2.如果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： 

 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，名次列前； 

 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，名次列前； 

 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数多者，名次列前； 

 积分相等队在全部小组比赛中净胜球多者，名次列前; 

 积分相等队在全部小组比赛中进球数多者，名次列前； 

 “公平竞赛积分红黄牌减分”少的列前（每张黄牌减1分，

每张红牌减3分，两黄变一红按照一张红牌计算） 

 以抽签的办法决定名次。 

3.比较各组最好成绩时，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： 

 小组赛积分多者，名次列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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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组赛净胜球多者，名次列前； 

 小组赛进球数多者，名次列前； 

 “公平竞赛积分红黄牌减分”少的列前（每张黄牌减1分，

每张红牌减3分） 

 以抽签的办法决定名次。 

 计算各组最好同名次时，各组取相等球队数量进行比较，

不计算与本组末位球队的比赛成绩。 

 （二）淘汰附加赛 

    比赛采取单场决胜制，如 90 分钟比赛战平，则以互罚球点球

的办法决定胜负。 

（三）参赛队的其他比赛，不得冲击或更改既定的女子足协杯赛

程。 

 

第四章  规则与规定 

第十二条  竞赛规则与有关规定 

（一）比赛以国际足球理事会《足球竞赛规则2022/2023》为准

则，并在其指导下进行。 

（二）执行中国足球协会根据国际足联或亚洲足联的要求制定的

其他规定。 

（三）执行中国足球协会制定的最新《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》

及《中国足球协会关于违规违纪的停赛执行细则》、《中国足球协会球

员身份及转会管理规定》。 

（四）执行中国足球协会制定的女子足协杯文件和根据女子足协

杯中出现的问题做出的其他规定和通知。 

（五）比赛采用多球制，比赛用球为中国足球协会指定用球，并

给予提供。 

（六）根据《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》及《中国足球协会关于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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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违纪的停赛执行细则》，在女子足协杯比赛中，同一名运动员或球

队官员在一场比赛被裁判出示红牌，或在比赛中累计两张黄牌，自然

停止下一场比赛；同一名运动员或球队官员第1次被出示红牌，自动

停赛1场，第二次被出示红牌，处停赛2场，第三次被出示红牌，处停

赛4场，依此类推，加倍停赛；小组赛的红黄牌不带入淘汰赛阶段的

比赛，小组赛阶段的自动停赛和纪律处罚须带入到淘汰赛阶段比赛。 

（七）球队领队必须出席比赛的赛前联席会，如比赛监督认为必

要时可要求领队、主教练及有关工作人员同时出席联席会。在处罚期

内的人员不得出席赛前联席会，由执行领队或执行教练员代为出席。 

（八）其它相关规定： 

1.女子足协杯比赛赛前联席会上，对所有报名列入球队名单的运

动员进行资格检查，不合格的运动员将不能参加比赛。 

2.如国家队征调运动员，该运动员以非合理理由不参加国家队集

训、比赛，中国足球协会有权做出停赛的处罚决定。 

3.全场比赛为90分钟（上下半场各45分钟），中场休息不得超过

15分钟。 

4. 在每场比赛中，每队可报名首发上场运动员11名，替补运动员

11名，可从中替换5名，被替换下场运动员不得重新被换上场；11名

首发上场及11名替补运动员中可包括最多3名同时在俱乐部、会员协

会和中国足协注册的外籍运动员，比赛中可同时上场外籍运动员最多

2名；港澳特区和台湾地区球员参照足球字﹝2022﹞524号《中国足球

协会关于2023年全国成年女足联赛球员注册、转会及报名工作的通

知》执行。没有填报的运动员不得参加该场比赛。 

5.每支球队在上下半场比赛过程中只允许执行最多3次替换程

序；如果双方球队同时换人，则视为双方各执行了一次替换程序。另

外，中场休息时也可以进行替换,中场替换不计入球队累计换人次数。 

6.比赛双方球队必须穿着颜色明显不同的服装（包括上衣、短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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球袜；守门员上衣、裤、球袜），并经裁判员认可。主队有优先选择比

赛服装颜色的权利。 

7. 球衣号码的颜色应与比赛服的颜色显著不同（浅色号码在深

色衣服上或相反）。本条尤其适用于条纹的球衣，为保证更好的视觉

效果，应在比赛服保留一块纯色的位置供印制球衣号码。 

8.比赛服装的号码必须与报名表相符，并不得更改、不得无号、

重号和使用0号。 

第十三条  比赛弃权和罢赛 

（一）延误比赛、罢赛、退出比赛的处理，参照《中国足球协会

纪律准则》执行。 

（二）比赛弃权： 

1. 如小组赛阶段，一方球队比赛弃权或罢赛，则另一方球队以

３:０获胜。如果比赛的实际比分超过３:０，则以当时的实际结果为

准。如双方球队比赛弃权或罢赛，且双方球队本场比赛均无成绩，则

计0分。 

2.淘汰附加赛阶段的比赛，如一方球队比赛弃权，则弃权方被自

然淘汰，对方晋级。如双方球队比赛弃权，则双方球队都被淘汰。 

第十四条  对因恶劣天气及赛场秩序混乱造成的比赛中断的处

理： 

    天气及赛场秩序混乱造成比赛中断，赛区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尽量

恢复比赛。比赛监督应及时与赛区组委会进行沟通与协商，并由比赛

监督做出是否恢复比赛的决定。裁判员、双方球队应服从比赛监督的

决定：  

（一）比赛如不能在1小时内恢复，则由比赛监督做出中断比赛

的决定： 

1.宣布双方球队撤离赛场。 

2.由比赛监督征求各方意见后决定在24小时内的何时、何地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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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赛。 

3.补赛从比赛中断时间起恢复。 

（二）比赛如不能在24小时内进行补赛： 

1.比赛监督报告女子足球部，由中国足球协会做出处理决定。 

2.由中国足球协会做出的决定为最终决定。 

3.如在此过程中有违纪行为，则由中国足球协会根据有关报告向

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提交报告，由纪律委员会做出相关纪律处

罚。 

第十五条  比赛体育场 

（一）女子足协杯比赛使用的体育场必须经全国女子足协杯组委

会认定符合有关标准和要求。 

（二）赛区如因特殊情况需要在女子足协杯期间变更比赛体育

场，必须提前向中国足球协会申请并获批准。 

（三）中国足球协会在必要时有权决定将女子足协杯的某些比赛

变更安排（地点、时间、比赛场地）。 

（四）严禁比赛或训练中在体育场上空使用无人机或其他飞行

器。 

1.无人机被禁止使用的区域范围包括体育场或者训练场地上空。 

2.主办方对涉及包括但不限于观众、持权转播商及任何个人使用

无人机负有监控和管理的义务和责任。 

第十六条  替补席和技术区 

（一）比赛替补席每队可拥有19个坐席，其中替补运动员11席，

球队官员8席。 

（二）只有参赛队正式报名的运动员、官员才能在替补席就坐，

其他人员不得入座。替补席就坐官员必须佩带相应证件，如有关人员

进行了更换，需重新进行申报，批准后方可入座。 

（三）替补席上所有人员须穿着与场上运动员和裁判员有明显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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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区别的服装装备。 

（四）主队应使用第四官员席（从四官席面向球场）左侧的替补

席。 

（五）参赛队报名的领队在比赛时必须在替补席就座，管理替补

席秩序是参赛队领队职责之一，本方替补席上的任何人员违纪，都将

可能被追究参赛队领队的管理责任。 

（六）被裁判员罚离替补席的教练员，赛后不得出席新闻发布会，

但需由领队或其他教练员代为出席。 

（七）比赛过程中，同一时间只能有1名替补席官员在技术区域

进行指挥。 

（八）替补席和技术区域严禁吸烟（请同时遵守体育场有关公共

区域禁烟的规定）。 

第十七条  赛区训练安排 

    （一）为参赛队无偿提供平整且场线和门网齐备的训练场。 

    （三）因极端天气等原因无法安排训练场训练，经比赛监督检查

同意，可取消在训练场地的训练安排，但赛区必须为参赛队伍提供其

它的训练场所或条件。 

第十八条  比赛录像 

每场比赛结束后24小时内，赛区必须向各参赛队、比赛监督、裁

判监督提供全场比赛实况的不间断录影光盘。 

第十九条  新闻管理 

（一）赛前 1 天，赛区必须在当地新闻官的监督下组织赛前新闻

发布会（如有）。赛前新闻发布会时间原则上安排在队伍训练前 30 分

钟开始。 

（二）参赛双方的主教练和 1 名首发队员必须参加赛前新闻发布

会(如有)。 

（三）比赛结束 15分钟后，赛区如召开有参赛双方主教练参加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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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后新闻发布会，双方主教练必须参加。若主教练被停赛处罚必须指

定教练组成员出席。参赛双方须确保赛事组委会指定的 1名队员参加

赛后瞬采（如有）。 

（四）任何违反上述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条规定的赛区、参赛队或

主教练，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将根据《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》中的

相关规定进行处罚。 

 

第五章  奖励 

第二十条  奖励 

（一）第一名球队获得冠军杯一座并每人获得金牌一枚；第二名

球队获得奖杯一座每人获得银牌一枚；第三名球队获得奖杯一座每人

获得铜牌一枚。（注：每队最多以40人计）。 

（二）评选“最佳球员”奖、“最佳射手”奖、“最佳守门员”奖、

“最佳教练员”奖、“最佳裁判员”奖、“优秀裁判员”奖、“公平竞赛

参赛队”奖（具体评奖办法另行通知）。 

 

 

第六章  比赛官员 

第二十一条  比赛官员指由中国足协指派的赛区协调员、比赛

监督、裁判监督、裁判员，参与本次赛事的竞赛工作。 

（一）赛区协调员、比赛监督代表中国足协按照《赛区协调员工

作职责程序与要求》和《比赛监督工作职责程序与要求》指导、协调

赛区各项工作，对比赛和赛区工作进行监督、指导和评定，并向中国

足协负责。 

（二）裁判监督和裁判员由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选派，如需更换

必须经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同意。 

（三）比赛官员到赛区工作，必须遵守中国足协、中国足协裁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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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和赛区的各项管理规定。 

 

第七章  纪律与仲裁 

第二十二条  纪律委员会 

女子足协杯中的违纪行为和事件，由赛区纪律委员会负责处理。

确需交由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处理的，由赛区纪律委员会提交中国足

协纪律委员会处理。 

第二十三条  仲裁委员会 

女子足协杯中的诉讼案件，由赛区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。确需交

由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处理的，由赛区仲裁委员会提交中国足协仲裁

委员会处理。 

 

第八章  赛区接待 

第二十四条  球队接待 

（一）参赛队由各地到达大连机场、火车站可联系大连足协派车

接站，费用由各参赛队自理，也可由各队自行前往相关基地。 

（二）承办赛区负责接待每支参赛队的人数为40人，并负责安排

好食宿、交通。 

（三）承办赛区为每支参赛队提供每日3箱饮用水（每箱24瓶，

每瓶500ml）。 

（四）如队伍需要，承办赛区负责帮助订购参赛队伍离开赛区的

车、船、机票等。 

第二十五条  比赛官员接待 

（一）承办赛区负责提供比赛官员在比赛期间的食宿和当地交

通。 

（二）承办赛区负担比赛官员往返交通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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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 附则 

第二十六条  承办赛区在女子足协杯结束后2天内，必须按照中

国足球协会统一制作的各项数据表格认真填写，制作成册，快递到中

国足球协会女子足球部，并以电子版的形式发送邮件到中国足球协会

女子足球部。 

第二十七条  中国足球协会拥有本规程的解释权。 

第二是八条  未尽事宜由中国足球协会另行通知。 

 


